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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554C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區議會選舉)規例 憲報編號 版本日期 
 
  賦權條文 L.N. 78 of 2007 01/09/2007 
 

(第554章第45條) 

 

[2007年9月1日] 

 

(本為2007年第78號法律公告) 

 

條： 1 (已失時效而略去) L.N. 78 of 2007 01/09/2007 
 

 

條： 2 適用範圍 L.N. 78 of 2007 01/09/2007 
 

本規例適用於下列選舉的候選人— 

(a) 為選出區議會民選議員而舉行的一般選舉；或 

(b) 為塡補區議會議席空缺而舉行的補選。 

 

條： 3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18 of 2011 01/09/2011 
 

在選舉中，可由一名候選人或由他人代該名候選人招致的選舉開支的最高限額為$53800。 

(2011年第18號第44條) 

 

條： 4 (已失時效而略去) L.N. 78 of 2007 01/09/2007 
 


